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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监会加强信托公司内控管理(1月7日)

文章作者：

  《国际金融报》消息，中国银监会1月6日发布消息，要求信托公司将自营业务与信托业务互相分离，确保自营业务和信托业务部门及

员工在各自授权范围内行使相应职责，保证各项业务的前中后台相对独立。 

  按照银监会通知要求，各地银行监管部门将立即对辖内信托公司的内部控制状况进行检查，对未执行自营业务和信托业务分离相关规定

的辖内信托公司，将依据相关法规对公司或负有责任的个人进行处罚；在业务操作中前中后台未分离的信托公司，应于2月1日前进行规

范，限期不予规范的或规范不符合要求的，将依据相关法规对公司或负有责任的个人进行处罚。 

  通知强调，信托公司必须将自营业务部门和信托业务部门分别设立，工作人员不得相互兼职，并应由不同的高级管理人员负责管理。自

营业务与信托业务应分别建账、分别核算，并由不同的财务人员负责且相互之间不得兼职。要建立信息隔离制度，不得相互传递、交流未公

开的业务信息。信托公司应将公司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分开管理，分别核算。对不同的信托，应在银行分别开设单独的银行账户，在证券交

易机构分别开设单独的信托专用证券账户和信托专用资金账户。严禁信托公司挪用信托财产垫付其他信托财产的损失或收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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